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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6 年第 11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樓 402 會議室 

主席：陳委員慶和                                記錄：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 確認出席委員已達法定人數後，主席宣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會議紀錄確認備查。 

參、確認案件： 

(一) 「三重區富貴段 476 地號等 1 筆土地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確認審

查會，結論：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正

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審查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一 請補充實際需求調查，以證明自設車位達 153 席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 自設停車位達 153 席，請評估再增加供公眾使用之友善性。 

 

(二) 「新莊安泰段 634 地號等 8 筆土地都市計畫變更案第 2 次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捐地公園新增滯洪池)」確認審查會，結論：通過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報告審查。  

(三)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段 446 地號旅館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確認審

查會，結論：本次確認審查會與 106 年 2月 10 日第 2次審查會審查補正

後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內容差異甚大，請依原補正後通過之版本，重

新辦理確認後再提委員會確認通過。 

肆、審議案件： 

審議案、「淡海新市鎮淡海段 2 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 1 次審

查會，結論：審查補正後通過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查，並依正面表

列要求項目，詳實補正，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一 
本案經檢核無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8條第 1項各款就變更內容重

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情形，同意以環境影響評估差異分析報告審核。 

二 
本案總樓地板面積增加 4,423.67 平方公尺，請說明增加之用途、區域及

位置。 

三 
本次變更汽車停車位數增加 33席、機車停車位增加 184 席，其必要性及

合理性請再檢討。 

四 
請補充本區域之住宅、一般事務所與店舖數量增加之必要性及合理性，並

提供市場分析報告。 

五 
本案為友善鄰里，降低開發對地區交通之衝擊，規劃設置公共自行車租賃

站，其以原地設置場站設備或增購鄰近租賃站車輛之方式，請以承諾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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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置於附錄，以利後續協助建置事宜。 

六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修訂本由環評委員確認後，提送委員會確認

通過。 

伍、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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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富貴段 476 地號等 1 筆土地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確認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40 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樓 402 會議室 

主席：陳委員慶和 記錄：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業務單位報告： 

一、 104 年 12 月 2 日、105 年 7 月 13 日召開第 1、2次審查會。105 年 12 月

19 日召開第 3 次審查會，會議結論：審查補正後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審

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補正，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正

面表列要求項目五，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修訂本由環評委員確

認後，提送委員會確認通過。 

二、 開發單位於 106 年 3 月 31 日悅萊字第 007 號函檢送修訂本，經本府 106

年 4 月 10 日新北府環規字第 1060628176 號函請環評委員(單位)確認，

經確認後仍有下列應補正事項： 

(一) 自設汽車停車位規劃於地下 3 層與地下 4 層，卻聲稱地下 1 層供臨停，

顯然自相矛盾，請補充明確之位置及管理方式，以落實公共使用。 

(二) 地下 1層停車位只規劃提供顧客使用，汽車停車只有 4席，機車停車 13

席，其管理措施與住戶使用車位有何不同，顧客如何獲得此公共停車位

之資訊？請補充說明。 

(三) 項次 2，自設停車位高達 153 席，較法停 260 席高出近 60%，而本基地

臨近之 A、C區（P.6-55）汽車需供比皆不到 1（0.71 與 0.89），且三重

地區家戶汽車持有車為 0.56/戶，自設停車位數明顯過高。此外，本案

原本就規劃地下開挖 3層，後來才增加為 4層，增加的地下 4層 117 個

停車位全部為自設（P.A12-42），若取消地下 4 層自設停車位，亦可減

少 1萬 3千餘方之餘土外運，降低衍生環境衝擊。 

(四) 有關委員前次意見 20，請以示意圖標示停車場之管制區域設置位置，以

確保緩衝空間設置確實可行，並應避免車輛於路外停等，衝擊主要幹道

集賢路之交通。 

(五) 依委員前次意見 21，本案停車需求為 406 席，供給為 413 席，其中自設

車位多達 153 席，店鋪規劃 11 戶，僅規劃僅 4 席供顧客臨停使用，為

避免臨停需求外溢，請確實規劃核算停車需求(含住戶、員工、顧客)，

並評估將多設之停車位開放供公眾使用，倘無開放公眾使用，建議如委

員前次意見十九，減量設置。 

(六) 本案規劃自行車專用梯，請於基地內設置相關標示。 

(七) A12-35、A12-36有關停車場內部動線，應提供大而清楚之圖說以利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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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提供合理可行之管理計畫。 

(八) A12-28、A12-29、A12-30 相關進出動線請再確認並應提供大而清楚之圖

說以利檢視。 

(九) 有關YouBike設置應另提供清楚圖說並標視尺寸後經本府交通局審核確

認。 

三、 本府於 106年 5月 2日新北府環規字第 1060819634 號函請開發單位依委

員(單位)所提書面確認意見補正，開發單位於 106 年 5月 19 日悅萊字第

009 號函檢送補充說明資料，併提本次確認審查會。 

參、綜合討論：略。 

肆、審查結論：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並依正面表

列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利審查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一 請補充實際需求調查，以證明自設車位達 153 席之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 自設停車位達 153 席，請評估再增加供公眾使用之友善性。 

伍、散會：上午 10 時 30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見 

一、 基地周邊大樓大面積戶數之車位調查宜考慮其實際之需求使用之車位數。 

二、 本案自設車位高達 153 席，約估法定車位 60%，規劃自設車位數太高，應

予降低。 

三、 建議減少自設停車位，並增加臨停汽車停車位。 

四、 自設車位提高至 153 車位，宜多預留供外客使用，並不得外售。 

五、 自設汽車停車位較法停高出近 60%，請補充實際調查資料說明自設 153 席

必要性。 

六、 因本案自設停車位數 153 席，達法停 60%，應提高供公眾使用之友善性。 

七、 應承諾銷售時，不強迫購屋者一定須購買車位，亦即房屋與車位須分開銷

售。 

八、 補充該區域停車位之實際需求，而非以內政部實價登錄及房仲業之資料為

依據。 

 

貳、 機關審查意見 

一、 補充說明書附錄一之停車場管理計畫，「開發單位自聘停車管理員管理」、

「開發單位一派任管理」，「開發單位」建議修正為「經營管理單位」。 

二、 補充說明明書附錄三 YouBike 設置圖說，建議加註「仍依新北市交通局最

後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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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安泰段 634 地號等 8 筆土地都市計畫變更案第 2 次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捐地公園新增滯洪池）」確認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樓 402 會議室 

主席：陳委員慶和 記錄：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業務單位報告： 

一、 106 年 5 月 3 日召開第 1 次審查會，結論：審查補正後通過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審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補正，俾利審議通過

之具體依據。正面表列要求項目五，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修

訂本由承辦單位確認後，提送委員會確認通過。 

二、 開發單位於 106 年 5月 15 日遠建字第 1060266 號函檢送修訂本，經承

辦單位確認已補正完成，併提本次確認審查會。 

參、綜合討論：略。 

肆、審查結論：通過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查。 

伍、散會：上午 10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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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瑞芳區明燈段 446 地號旅館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確認

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 30 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樓 402 會議室 

主席：陳委員慶和 記錄：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業務單位報告： 

一、 105 年 11 月 3 日召開第 1 次審查會。106 年 2 月 10 日召開第 2 次審查

會，結論：審查補正後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並依正面表列要求

項目，詳實補正，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正面表列要求項目六，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修訂本由承辦單位及本府交通局、工務

局確認後，提送委員會確認通過。 

二、 開發單位於 106 年 3 月 30 日瑞旅字第 1060330A 號函檢送修訂本，查

報告書中諸多內容與本案第 2 次審查會(2 月 10 日)審查通過版本不一

致，故以本府環境保護局 106 年 4 月 11 日新北環規字第 1060607382

號函請開發單位補正。 

三、 開發單位後於 106 年 4 月 14 日瑞旅字第 1060414A 號函檢送第 2 次修

訂本，本府 106 年 4 月 24 日新北府環規字第 1060718033 號函請本府

交通局及工務局確認，本府於 106 年 5 月 10 日新北環規字第

1060872301 號函請開發單位補正。 

四、 開發單位後於106年5月5日瑞旅字第10605054A號函提送補充資料，

本府環境保護局 106 年 5 月 9 日新北環規字第 1060866821 號函請本府

工務局確認，經本府工務局 106 年 5 月 16 日新北工建字第 1060894071

號函復審查意見。 

五、 開發單位於 106 年 5 月 18 日瑞旅字第 1060518A 號函檢送修訂本，經

承辦單位確認仍與 106 年 2 月 10 日審查補正後通過之版本不一致，併

提本次確認審查會。 

參、綜合討論：略。 

肆、審查結論：本次確認審查會與 106 年 2 月 10 日第 2 次審查會審查

補正後通過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內容差異甚大，請依原補正後通過

之版本，重新辦理確認後再提委員會確認通過。 

伍、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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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見 

一、 監測計畫已改變，本案不宜確認通過或退回。 

二、 不同意確認。 

三、 內容已變更，應維持原案或重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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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海新市鎮淡海段 2 地號開發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第 1 次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40 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樓 402 會議室 

主席：劉副主任委員和然 記錄：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 主席宣布開會 

貳、 綜合討論：如附件。 

參、 審查結論：審查補正後通過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審查，並依正

面表列要求項目，詳實補正，俾利審議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列要求項目 

一 
本案經檢核無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8條第 1項各款就變更內容重

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情形，同意以環境影響評估差異分析報告審核。 

二 
本案總樓地板面積增加 4,423.67 平方公尺，請說明增加之用途、區域及

位置。 

三 
本次變更汽車停車位數增加 33席、機車停車位增加 184 席，其必要性及

合理性請再檢討。 

四 
請補充本區域之住宅、一般事務所與店舖數量增加之必要性及合理性，並

提供市場分析報告。 

五 

本案為友善鄰里，降低開發對地區交通之衝擊，規劃設置公共自行車租賃

站，其以原地設置場站設備或增購鄰近租賃站車輛之方式，請以承諾書方

式置於附錄，以利後續協助建置事宜。 

六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修訂本由環評委員確認後，提送委員會確認

通過。 

肆、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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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見 

一、 本環差報告，變更較大為總樓地板面積增加 4,423m
2，且增加之樓地板面積

為地上 22~23 層之 12 棟建築，平均每棟每層約增加 30m
2，請明示此增加之

樓地板位置或區位？ 

二、 環差報告之汽、機車停車位數均有增加（汽車增加 33 席、機車 184 席），

由於地下層樓地板面積不變，這些增加之汽機車所增加之停車樓地板面積？

由那些停車面積降低來使用。 

三、 應承諾增加之一般事務所，不得轉作為住宅或民宿等之其他用途。 

四、 小坪數之戶數分布如何？如 30m
2之住戶車位之需求不高，車位需求宜再細

部檢討核算。 

五、 樓地板面積增加甚多，宜將每樓層面積列表比較。 

六、 請檢討機車停車位增加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七、 污水下水道（公共）所及地區須於一定（六個月）內接入幹管，請研究污

水於於筏基設置污水貯存槽，再抽送至幹管之合理性，如設置貯存槽應注

意操作安全。 

八、 補充說明總樓地板面積增加的用途。 

九、 餘土量不等於開挖深度 x 開挖面積，請確認。 

十、 請補充本區域之一般事務所與店舖數量增加之必要性及合理性，並提供市

場分析報告，因淡水新市鎮目前之建案為供過於求。 

十一、 請補充表 6-35 之 7 開發案之進駐率供參。 

十二、 本次因涉及開挖簵圍變更，提醒規劃單位請再與捷運局確認，有無涉相

關規定。 

十三、 有關停車場破口應依規定設置，並縮小至符合規定之尺寸，請說明北側

破口為 14 米之合理性。 

十四、 本案汽車車位折減數量，應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規定，以自行車

位補足，請檢討現況設置自行車數量是否符合規定。 

十五、 另本案亦經都審審查，故自行車設置數量應依都審原則規定以法定機車

之 1/4 設置。 

十六、 本案為友善鄰里，降低開發對該地區交通衝擊，規劃設置公共自行車租

賃站，有關原地設置場站設備或增購鄰近租賃站之車輛，請以承諾書方

式置於附錄，以利後續協助建置事宜。 

十七、 本案供商業使用戶數較多，商業使用與住宅使用之停車空間應明確區隔，

並確實做好委管。 

貳、 機關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106 年 5 月 24 日新北水政字第 1060956931 號函) 

一、 本案開發建築階段，請依「新北市透水保水自治條例」辦理，隨函檢送該

地號周邊下水道系統圖供參，所提供之系統圖說僅供參考，其現況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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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及實際埋設管線位置仍以現場會勘、定位或試挖為準，施工時務請小

心漸次挖掘，如不慎挖損下水道管線，請立即通知當地區公所或本局。 

二、 請依下水道法設置專用下水道或申請連接公共污水管線，人數、水量請依

「建築物汙水處理設施使用人數、汙水量及水質參考表」。 

三、 本案如需鑿井取用地下水、引用地面水，請依水利法提出水權申請及開發

許可。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見) 

本次變更內容不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惟若於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應請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7、77 條規定，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見疑

似考古遺址或具古物價值者，應即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之進行，並通知新北市

政府。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本案總戶數由原 1,517 戶變更為 1,915 戶，總計增加 398戶，計畫引進人 口

僅 398 戶，合理性請再說明 

二、 本案規劃一般事務所應確實作為事務所使用，且應承諾不得作為住宅及民

宿。又相關承諾事項應納入銷售文件及後續管委會規章。 

三、 綠色建築標章取得時程申請變更部分，尚符合「新北市推動綠色城市環境

影響評估審議規範」，建請同意變更。 

四、 本案汽車實設停車位 1,767 席變更為 1,800 席，總計增加 33 席，機車實設

停車位 2,051 席變更為 2,235 席，總計增加 184 席，其衍生之空氣品質推

估、道路交通噪音模擬及交通量之小客車及機車計算基礎疑略有不同，請

確認。 

五、 原所送差異分析報告資料，自行車實設車位由 884 席修正為 480 席，現又

擬改修正為 553 席，請說明變更歷程及法令依據。 

六、 汽車增加 33席、機車增加 184 席，惟在不變更地下室開挖深度及土石方數

量下，以調整車位尺寸(部分大車位變更為小車位)及空間調配方式配置所

增加之車位，相關說明應於本文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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